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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有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资质的单位编制。 

1．项目名称—指项目立项批复时的名称，应不超过 30 个字（两个英文字段做一个

汉字）。 

2．建设地点—指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公路、铁路应填写起止地点。 

3．行业类别—按国标填写。 

4．总投资—指项目投资总额。 

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指项目区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住宅区、学校、医院、

保护文物、风景名胜区、水源地和生态敏感点等，应尽可能给出保护目标、性质、规模

和厂界距离等。 

6．结论与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析结论，确定污

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说明本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明确

结论。同时提出减少环境影响的其他建议。 

7．预审意见—由行业主管部门填写答复意见，无主管部门项目，可不填。 

8．审批意见—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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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 

建设单位 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 

建设单位 

负责人 
/ 联系人 李 力 

通讯地址 宿迁市发展大道 58 号 

联系电话 0527-84398053 传真 / 邮政编码 223800 

建设地点 宿迁市泗阳县境内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及代码 
电力供应业，D4420 

占地面积 

(m
2
) 

/ 
绿化面积 

(m
2
) 

/ 

总投资 

(万元) 
/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日期 2016 年 

输变电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设施规格、数量：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全长约 14.6km，其中

混压四回设计双回架设 2×3.5km（预留双回 110kV线路通道），同塔双回架设 2×11.1km，

导线采用 2×JL/G1A-400/35 钢芯铝绞线。 

水及能源消耗量 / 

名 称 消耗量 名 称 消耗量 

水（吨/年） / 柴油（吨/年） / 

电（度） / 燃气（标立方米/年） / 

燃煤（吨/年） / 其它 / 

废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水量及排放去向： 

废水类型：/ 

排水量：/ 

排放去向：/ 

输变电设施的使用情况： 

220kV 输电线路工程运行时产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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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内容及规模： 

 项目由来 

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境内。为了构建泗阳县

域 220kV 供电主环网设想，解决 220kV 泗阳南、泗阳东变进线“N-1”校核问题，同

时构建泗阳县域环网骨干网架，宿迁供电公司于 2013 年规划新建 220kV 泗阳南至泗

阳东线路工程，该工程已于 2013 年 3 月在《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表》中进行了评价，并于 2013 年 4 月取得省环保厅的批复（苏环辐（表）

审[2013]083 号）。 

原环评时，工程建设为：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2 回，线路路径全长

2×15.2km，其中同塔双回架设 2×10.5km，混压四回架设 2×4.7km（2 回 110kV 线

路通道预留）。 

由于地区城镇规划及电网规划调整，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发生变化，

架设方式不变。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需重新报批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

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据此，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委托我中心进行该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接受委托后，我中心通过资料调研、现场勘察、初步分析，并委托

有资质单位对项目周围环境进行了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

阳东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工程规模 

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全长约 14.6km，其中混压四回设计双回

架设 2×3.5km（预留双回 110kV 线路通道），同塔双回架设 2×11.1km，导线采用

2×JL/G1A-400/35 钢芯铝绞线。 

 地理位置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境内，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见

附图 1。 

 220kV 线路路径 

线路自泗阳东变220kV间隔向东双回出线后右转向东南方向，利用钢管杆沿 S325

省道西侧向南架设，至淮海路北侧右转跨过淮海路后，利用双回角钢塔沿泗淮河西侧

向南至小赵庄村北侧，右转向西南穿过小赵庄村及马庄村后，向南至原 220kV 泗淮

线（已停运线路未拆除），利用原线路路径向西架设，经周庄、杨庄、李庄至郑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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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一基混压四回分支塔（预留 110kV 双回通道），跨越京杭运河后向西架设，再

跨越废黄河后，改为双回路架设，左转至 220kV 泗阳南变东南侧右转至 220kV 泗阳

南变南侧，向北接入 220kV 泗阳南变 220kV 侧构架。线路路径示意图见附图 2。 

 产业政策相符性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的建设，可完善地区供电网络结构，满足日益增

长的用电要求，有力地保证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属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4 年本）》中鼓励发展的项目（“第一类鼓励类”中的电网改造与

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规划相符性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境内，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

区域保护规划（2013 年）》，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

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调整后线路路

径选址已获得泗阳县城乡规划局的批准。项目的建设符合当地城镇发展的规划要求，

同时也符合电力发展规划的要求。 

编制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 年 9 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 年 3 月 1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 年 6 月 29 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1 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 年 11 月 29 日施

行 

（9）《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2011 年 1 月 8 日修正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 33 号令，2015 年 6

月 1 日施行 

（1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4 年本）》，2015 年 6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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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1992 年 12 月 2 日首次颁布），1999 年 3

月 18 日施行 

（13）《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2012 年 7 月 3 日施行 

（14）《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

[2012]131 号，2012 年 10 月 

2、地方法规及相关规范 

（1）《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1997 年 7 月 31 日施行 

（2）《江苏省电力保护条例》，2008 年 5 月 1 日施行 

（3）《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政发[2013]113 号，2013 年 8 月 30 日

施行 

（4）《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2 年修订）》，2012 年 2 月 1 日施行 

3、评价导则、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1）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1993）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14） 

（7）《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8）《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4、行业规范 

（1）《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评价工作等级： 

（1）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本工程配套 220kV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中表 2，本次环

评中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 

（2）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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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配套 220kV 架空线路沿线经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1 类、2 类及 4a 类地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本次

环评中的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由于本工程建设前后的噪声变化值不大，对周

围声环境影响较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1）的要求，评

价等级可降一级，因此本次环评中的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只进行环境影响分

析。 

（3）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本工程 220kV 线路路径跨越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

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线路长度约为 14.6km（小于 50km），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中表 1，确定本工程生态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如下： 

表 1 评价范围 

评价对象 评价因子 评价范围 

架空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 范围内的区域 

噪声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 范围内的区域 

生态 

不涉及生态敏感区的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

各 300m 内的带状区域 

涉及生态敏感区的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00m 内的带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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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泗阳县地处苏北腹地，介于东经 118°20′~118°45′，北纬 33°23′~33°58′之间，东界

淮安市淮阴区，北邻沭阳县，西与宿城、宿豫区毗邻，南濒洪泽湖，与泗洪县、盱眙

县、洪泽县隔湖相望。 

泗阳县境内无山丘，属黄泛冲积平原。总地势西高东低，地面相对高度大多介于

12 米-17 米之间。县内水网密布，有京杭大运河、废黄河、刘柴河、黄码河、六塘河、

高松河、沙礓河、淮沭新河等大小河道有 30 多条，总长近 700 公里。京杭大运河横

穿泗阳县全境，成为天然的“分水岭”，运河以南，北高南低，河流皆入洪泽湖，属

淮河水系；运河以北，南高北低，河流皆入新沂河，属沂、沭、泗水系。 

泗阳县境内气候温和，属北亚热带季风过渡性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

期长，四季分明。 

本工程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境内，从现场踏勘分析，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

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

级管控区），此外工程建设区域内没有其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特殊保护的地区，评价范围内没有国家需要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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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2014 年，泗阳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32.24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0.7%。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3.1%；第二产业增长 12.93%；第三产业增长 10.5%。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39318 元（按常住人口计算），比上年增加 3210 元。三次产业结构

由上年的 15.6：51.3：33.1 调整为 15.2：52.3：32.5，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为 84.8%，

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国内市场平稳增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1.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5%；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60.7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1.3%。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完成 3 个城中村和 5 个老旧小

区升级改造；持续推进“五微”治理，改造维修城区道路 29 条、建设“三合一”公

共配建区域 3 个。交通路网更趋完善，325 省道、成子湖旅游公路建成通车，330 省

道众兴至卢集段和 267 省道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成子河航道主体完工，宿淮铁路

泗阳火车站正式运营。全力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滨湖公路、钱爱公路爱园段正在

建设，临郑路、新吴路、宿众线维修全面完成，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56 公里、危桥 28

座。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闸桥公园、吉祥岛公园建成开放，高标准建设 5 处街头绿地、

10 条林荫道，新增绿地面积 120 万平方米，城市绿地率达 39.2%，通过国家园林县城

省级评审。社会保障全面提升，全县“五险”扩面 2.97 万人次，新农合成功开展异地

联网结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参保率均达 95%以

上。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本项目建设地点周围无同类型电磁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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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地下水、声

环境、电磁环境、生态环境等） 

1、声环境 

本工程线路经过 1 类、2 类及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近几年所在地区域声环境

监测资料，线路途经地区声环境现状符合相应声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2、电磁环境 

监测结果表明，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沿线敏感目标测点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1.0V/m~57.4V/m，工频磁感应强度（合成量）为 0.017μT~0.029μT，所有测点测值均

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根据现场踏勘，本工程涉及的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工程周围的厂房及民房。本工

程 220kV 线路评价范围内共有 11 处敏感目标，约 59 户民房、在建小区居民楼 8 幢及

厂房 5 座，可能跨越其中 13 户民房及 2 座厂房。 

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政发〔2013〕113 号）》，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

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管控区线路跨越长度约 0.7km，除此以外，不涉及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等其他

生态红线区。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主导生态功能为水源水质保护，

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主导生态功能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红线区域范围：含西自临

河镇翟庄村，东止泗阳四号桥大运河水域及其两侧各 100 以内区域，以及泗阳四号桥

到泗阳二号桥大运河水域与北侧背水坡堤脚及南侧 100 米以内区域，及泗阳船闸到泗

阳三号桥大运河水域与北侧背水坡堤脚及南侧 100 米以内区域，及泗阳三号桥到李口

镇芦塘村段大运河水域及其两侧各 100 米以内区域，以及李口乡芦塘村到新袁镇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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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大运河中心线以南水域，及南侧 100 米以内区域。含大运河（泗阳）饮用水源二级

和准保护区，不含大运河（泗阳）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红线区域范围：废黄河西自临河镇熊

码村，东至新袁镇新滩村，含古黄河水域及其两侧各 100 米以内区域(含省级黄河故

道湿地公园)。 

表 1  本工程 220kV 线路拟建址周围环境保护目标 

工程名称 敏感点名称 保护目标规模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

东线路工程 

来安街道姜丰村民房及厂房 4 户民房+在建厂房 1 座 

贾庄村东郑组民房 10 户 

贾庄村和西组民房 8 户 

东安小区居民楼及厂房 
在建小区居民楼 8幢+厂

房 2 座 

东安村 2 组民房 7 户 

东安村 1 组民房 3 户 

东安村 4 组民房 4 户 

东和平东林养殖场等厂房 厂房 2 座 

东湖平村 10 组民房 15 户 

道口村民房 4 户 

邱渡 1组民房 4 户 

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

控区） 
/ 

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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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声环境： 

在农村地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在居民、商业、工业混杂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标准； 

在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的声环境敏感建筑物，执行《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电磁环境中公众曝露限值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频率为 50Hz 所对应的标准，即工频电场：4000V/m；工频磁场：100μT。 

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

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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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1、施工期 

高压输电线路建设采用张力架线方式。在展放导线过程中，展放导引绳需由人工

完成，但由于导引绳一般为尼龙绳，重量轻、强度高，在展放过程中仅需清理出很窄

的临时通道，对树木和农作物等造成的影响很小，且在架线工程结束后即可恢复到原

来的自然状态。 

施工期主要污染因子有施工噪声、扬尘、废（污）水、固废，此外表现为土地占

用、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2、运行期 

本工程为输电线路工程，即将高压电流通过送电线路的导线送入下一级或同级变

电站。输电线路工程的工艺流程如下： 

 

 

 

图 1  220kV 输电线路工程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污染分析： 

1、施工期 

（1）施工噪声 

施工期材料运送所使用交通工具和施工期机械运行会产生噪声。 

（2）施工废水 

施工期废水污染源主要为施工人员所产生的生活污水。 

（3）施工废气 

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 

（4）施工固废 

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5）生态 

输电线路 
220kV 泗阳东变 

 

220kV 泗阳南变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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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为土地占用。本工程对土地的占用主要表现为塔基

处的永久占地和施工期的临时占地。经估算，本工程塔基处永久占地约为 800m
2。工

程临时占地包括牵张场等临时施工场地、施工临时道路。 

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

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产生的生态影响只局限在塔基及其周边较

小范围内。线路施工时对土地开挖会破坏少量地表植被，可能会造成水土流失。 

2、运行期 

（1）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输电线路在运行时，由于电压等级较高，带电结构中存在大量的电荷，因此会在

周围产生一定强度的工频电场，同时由于电流的存在，在带电结构周围会产生交变的

工频磁场。 

（2）噪声 

输电线路下的可听噪声主要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电（电晕）产生的，

可听噪声主要发生在阴雨天气下，因水滴的碰撞或聚集在导线上产生大量的电晕放电，

而在晴好天气下只有很少的电晕放电产生。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及近年来实测数据表明，

一般在晴天时，线下人耳基本感觉不到线路运行噪声，测量值基本和环境背景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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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

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

及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单位）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场地 扬尘 少量 少量 

水 

污 

染 

物 

施工场地 生活污水 少量 及时清理，不外排 

电 

磁 

环 

境 

输电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 

工频电场：<4000V/m 

工频磁场：<100μT 

固 

体 

废 

物 

施工场地 
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 
少量 及时清理，不外排 

噪 
 
声 

施工场地 噪声 
声级值一般小于

70dB(A) 

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相应

要求 

输电线路 噪声 较小 较小 

其 

他 
/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另附页） 

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2013 年）》，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

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

级管控区），此外不涉及其他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本工程线路周围均为已开发区域，

主要以农业生态为主，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土地占用、植被破坏和水土

流失。通过采取加强施工管理，缩小施工范围，少占地，少破坏植被，开挖作业时采

取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的方式，把原有表土回填到开挖区表层，以利于植

被恢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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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施工期主要污染因子为：噪声、扬尘、废水、固废，此外主要环境影响还表现为

对生态的影响。 

1、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噪声主要源于运送材料所使用交通工具、机械设备噪声。线路架线施工过程

中，各牵张场内的牵张机、绞磨机等设备会产生一定的机械噪声，其声级一般小于

70dB(A)。 

工程施工时通过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控制设备噪声源强；设置围挡，削弱

噪声传播；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错开高噪声设备使用时间，禁止夜间施工等措

施最大程度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的要求。 

2、施工期扬尘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扬尘主要来自土建施工的开挖作业、建筑材料的运输装卸、施工现场内车辆

行驶时产生的扬尘等。 

施工过程中，车辆运输散体材料和废弃物时，必须密闭，避免沿途漏撒；加强材

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对进出施工场地的车辆进行冲洗、限制

车速，减少或避免产生扬尘；施工现场设置围挡，施工临时中转土方以及弃土弃渣等

要合理堆放，可定期洒水进行扬尘控制；施工结束后，按“工完料尽场地清”的原则

立即进行空地硬化和覆盖，减少裸露地面面积。 

3、施工期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塔基施工中混凝土一般采用人工拌和，基本无废水排放。施工人员居住在施工点

附近租住的单位宿舍内，生活污水排入居住点的化粪池中及时清理。故本工程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 

通过采取上述环保措施，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不会影响周围水环境。 

4、施工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两类。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若不妥善

处置会产生水土流失等环境影响，产生的生活垃圾若不妥善处置 则不仅污染环境而且

破坏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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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别收集堆放；弃土弃渣尽量做到土石方平衡，

对于不能平衡的弃土弃渣以及其他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并委托有资质运输单位或个人

运输运送至指定受纳场地；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送至附近垃圾收集点。 

通过采取上述环保措施，施工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5、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线路周围均为已开发区域，主要以农业生态为主，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主要为土地占用、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①土地占用 

本工程对土地的占用主要是塔基处的永久占地及施工期的临时占地。经估算，本

工程塔基处永久占地面积约为 800m
2。工程临时占地包括临时施工场地、牵张场、施

工临时便道等。 

材料运输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有公路，减少临时便道；材料运至施工场地后，

应合理布置，减少临时占地；施工后及时清理现场，尽可能恢复原状地貌。 

②植被破坏 

输电线路施工时的土地开挖会破坏少量地表植被，建成后，对塔基处及临时施工占

地及时进行固化或绿化处理，景观上做到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很小。 

③水土流失 

在土建施工时土石方开挖、回填以及临时堆土等，若不妥善处置均会导致水土流

失。施工时通过先行修建挡土墙、排水设施；合理安排施工工期，避开雨季土建施工；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采取工程措施恢复水土保持功能等措施，最大程度的减少水土流

失。 

④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 

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2013 年）》，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

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

管控区），此外不涉及其他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具体范围及管控措

施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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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工程涉及生态红线区域的具体范围及管控措施 

红线区域

名称 

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

管控区） 

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

管控区） 

主导生态

功能 
水源水质保护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具体范围 

含西自临河镇翟庄村，东止泗阳四号桥大运河

水域及其两侧各 100 以内区域，以及泗阳四号

桥到泗阳二号桥大运河水域与北侧背水坡堤

脚及南侧 100 米以内区域，及泗阳船闸到泗阳

三号桥大运河水域与北侧背水坡堤脚及南侧

100 米以内区域，及泗阳三号桥到李口镇芦塘

村段大运河水域及其两侧各 100 米以内区域，

以及李口乡芦塘村到新袁镇交界村大运河中

心线以南水域，及南侧 100 米以内区域。含大

运河（泗阳）饮用水源二级和准保护区，不含

大运河（泗阳）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废黄河西自临河镇熊码村，东至新

袁镇新滩村，含古黄河水域及其两

侧各 100 米以内区域(含省级黄河故

道湿地公园)。 

管控措施 

禁止下列活动：排放污水、倾倒工业废渣、垃

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从事网箱、网围渔业

养殖；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防污条件的运载工

具；新建、扩建可能污染水环境的设施和项目，

已建成的设施和项目，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

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或搬

迁。 

禁止从事下列活动：开（围）垦湿

地，放牧、捕捞；填埋、排干湿地

或者擅自改变湿地用途；取用或者

截断湿地水源；挖砂、取土、开矿；

排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破坏野

生动物栖息地、鱼类洄游通道，采

挖野生植物或者猎捕野生动物；引

进外来物种；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

态功能的活动。 

本工程输电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废黄河时采用高跨方式，不在京杭大运河（泗

阳县）、废黄河（泗阳县）水域及其管控区陆域范围内立塔。 

塔基施工时尽可能少占用临时用地和对植物、树木的破坏，影响范围仅局限在塔

基及其周围很小范围内，施工结束及时对塔基周围进行恢复；避免在京杭大运河（泗

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

设置临时施工场地，施工道路优先采用已有道路进行施工、运输作业等，施工结束后

及时进行恢复；线路运行过程中无废水、废气、固废等污染物产生，不会对清水通道

维护区及重要湿地产生影响。综上，本工程不涉及《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

政发〔2013〕113 号）》中清水通道维护区及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的管控措施中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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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因此不会影响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

湿地二级管控区的主导生态功能。 

建设单位通过采取严格的生态影响减缓措施，可以将项目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降

低到较小程度，不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工程能够满足《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

保护规划（苏政发〔2013〕113 号）》中相应的管控措施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上述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并加强施工管理，本工程在施工

期的环境影响是短暂的，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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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 

1、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通过类比监测和理论预测，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建成投运后，在满足

本报告提出的净空距离和线路架设高度要求的前提下，线路周围及沿线监测点处的工

频电场、工频磁场可满足相关的标准限值。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详见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2、声环境影响分析 

输电线路下的可听噪声主要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电（电晕）产生的，

可听噪声主要发生在阴雨天气下，因水滴的碰撞或聚集在导线上产生大量的电晕放电，

而在晴好天气下只有很少的电晕放电产生。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及近年来实测数据表明，一般在晴天时，线下人耳基本感觉不

到线路运行噪声，测量值基本和环境背景值相当。本工程输电线路在设计施工阶段，

通过提高导线加工工艺使导线表面光滑、提高导线对地高度等措施减少电晕放电，以

降低可听噪声，对周围敏感目标的声环境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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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场地 扬尘 

运输散体材料时密闭；施工现

场设置围挡，弃土弃渣等合理

堆放，定期洒水；对空地硬化

和覆盖，减少裸露地面面积。 

能够有效防止 

扬尘污染 

水 

污 

染 

物 

施工场地 生活污水 
排入临时居住点的化粪池，及

时清理。 
不影响周围水环境 

电 

磁 

环 

境 

输电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提高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

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双回

路宜采用逆相序架设等，以降

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

的影响。线路路径应尽可能避

开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线

路必须跨越居民住宅等环境

敏感目标时，其净空高度以及

经过非居民区的对地高度均

应满足本报告要求。 

工频电场：

<4000V/m  

工频磁场：<100μT 

固 

体 

废 

物 

施工场地 
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 
及时清理 

不外排，不会对周围

环境产生影响 

噪 
 
声 

施工场地 噪声 

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尽量错

开高噪声设备使用时间，夜间

不施工。 

满足《建筑施工场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中相应要求 

输电线路 噪声 
提高导线加工工艺、提高导线

对地高度等。 
影响很小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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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2013 年）》，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

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

管控区），此外不涉及其他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本工程输电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废

黄河时采用高跨方式，不在京杭大运河（泗阳县）、废黄河（泗阳县）水域及其管控区

陆域范围内立塔。工程施工过程中通过采取加强施工管理，缩小施工范围，少占地，

少破坏植被，开挖作业时采取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的方式，尽量把原有表

土回填到开挖区表层，以利于植被恢复。工程结束后通过塔基等占用的土地固化处理

或绿化，临时占用的场地恢复耕作或水土保持功能，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本工

程能够满足《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政发〔2013〕113 号）》中的相关管控

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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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论与建议 

结论： 

（1）项目概况及建设必要性： 

1）项目概况：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全长约 14.6km，其中混压

四回设计双回架设 2×3.5km（预留双回 110kV 线路通道），同塔双回架设 2×11.1km，导

线采用 2×JL/G1A-400/35 钢芯铝绞线。 

2）建设必要性：为有效解决宿迁地区用电增长的需要，提高该地区用电的可靠性，

完善电网网架，因此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

程是必要的。 

（2）产业政策相符性：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的建设，可完善地区供电网络结构，满足日益增

长的用电要求，有力地保证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属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4 年本）》中鼓励发展的项目（“第一类鼓励类”中的电网改造与建

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3）选址合理性：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境内，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

区域保护规划（2013 年）》，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

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调整后线路路径选

址已获得泗阳县城乡规划局的批准。项目的建设符合当地城镇发展的规划要求，同时

也符合电力发展规划的要求。 

（4）项目环境质量现状： 

220kV 泗 阳 南 至 泗 阳 东 线 路 沿 线 敏 感 目 标 测 点 处 工 频 电 场 强 度 为

<1.0V/m~57.4V/m，工频磁感应强度（合成量）为 0.017μT~0.029μT，所有测点测值均

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5）环境影响评价： 

通过类比监测和理论预测，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建成投运后，在满足本报

告提出的净空距离和线路架设高度要求的前提下，线路周围及沿线敏感目标的工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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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工频磁场及噪声可满足相关的标准限值。 

（6）环保措施： 

1）施工期 

运输散体材料时密闭，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弃土弃渣等合理堆放，定期洒水，对

空地硬化和覆盖，减少裸露地面面积；施工人员产的生活污水排入居住点化粪池，及

时清理；施工时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尽量错开高噪声设备使用时间，夜间不施工；

施工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及时清运；加强施工管理，缩小施工范围，少占地，少破坏

植被，开挖作业时采取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的方式，尽量把原有表土回填

到开挖区表层，以利于植被恢复。 

对照《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2013 年）》，本工程 220kV 线路跨越京杭大

运河（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

管控区），此外不涉及其他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本工程输电线路跨越京杭大运河、废

黄河时采用高跨方式，不在京杭大运河（泗阳县）、废黄河（泗阳县）水域及其管控区

陆域范围内立塔。建设单位通过采取严格的生态影响减缓措施，不会影响京杭大运河

（泗阳县）清水通道维护区及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二级管控区的主导生态功能，

工程能够满足《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政发〔2013〕113 号）》中中相应的

管控措施要求。 

2）运行期 

①电磁环境：输电线路通过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

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相应的限值要求。 

a) 提高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双回线路宜采用逆相

序架设等，以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b) 220kV 同塔双回线路经过非居民区时，导线对地距离应不小于 6.5m，220kV/110kV 混压

四回线路经过非居民区时，导线对地距离应不小于 6m； 

c) 220kV 双回线路采用同相序架设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12m；

220kV 双回线路采用逆相序架设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9m；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7m。 

d) 线路路径应尽可能避开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线路必须跨越居民住宅等环

境敏感目标时，按本报告要求保持足够的净空高度，确保环境敏感目标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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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相应的限值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220kV 线路采用双回同相序架设，跨越平顶房屋时，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

度应不小于 12m，跨越尖顶房屋时，考虑尖顶房屋屋顶上方无人员活动，

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220kV 线路采用双回逆相序架设，跨越平顶房屋时，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

度应不小于 9m，跨越尖顶房屋时，考虑尖顶房屋屋顶上方无人员活动，导

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跨越尖顶房屋时，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

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

小于 5m，跨越平顶房屋时，考虑平顶房屋屋顶上方有人员活动，导线对屋

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②声环境：架空线路建设时通过提高导线加工工艺、提高导线对地高度等措施减

少电晕放电，以降低可听噪声，对周围敏感目标的声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区域总

体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在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

声等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从环保角度分析，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的

建设可行。 

建议： 

工程建成后及时报环保部门申请竣工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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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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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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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电磁环境

影响专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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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全长约 14.6km，其中

混压四回设计双回架设 2×3.5km（预留双回 110kV 线路通道），同塔双回架设 2×11.1km，

导线采用 2×JL/G1A-400/35 钢芯铝绞线。 

1.2 评价因子 

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见表 1.2-1。 

表 1.2-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 

评价阶段 评价项目 现状评价因子 单位 预测评价因子 单位 

运行期 电磁环境 
工频电场 V/m 工频电场 V/m 

工频磁场 μT 工频磁场 μT 

1.3 评价标准 

电磁环境中公众曝露限值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频率

为 50Hz 所对应的标准，即工频电场：4000V/m；工频磁场：100μT。 

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

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1.4 评价工作等级 

本工程 220kV 输电线路为架空线路，且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

围内可能存在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14）中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划分（见表 1.4-1），本项目 220kV 输电线路评

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表 1.4-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

作等级 

交流 220kV 输电线路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有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1.5 评价范围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见表 1.5-1。 



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8 

 

表 1.5-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评价对象 评价因子 评价范围 

架空线路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 范围内的区域 

 

1.6 评价重点 

电磁环境评价重点为工程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特

别是对工程附近敏感目标的影响。 

2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本次环评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工程所经地区的电磁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监测统计结

果见表 2-1 所示。 

表 2-1  本工程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统计 

序号 工程名称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1 220kV 线路周围 <1.0~57.4 0.017~0.029 

标准限值 4000 100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所有测点测值均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表 1 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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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架空线路理论预测分析 

（1）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理论计算预测模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附录 C 和附录 D 中的高

压交流输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电磁场强度的计算模式，计算不同架设方式，220kV 架空线

路下方不同净空高度处，垂直线路方向 0m~50m 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根据

《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220kV 架空线路导

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得小于 6m，因此预测高度从 6m 开始计算。 

（2）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计算结果分析 

①当 220kV 同塔双回线路位于非居民区，当按照《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

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的非居民区导线最小对地高度 6.5m 架设时，线路下方

的工频电场满足耕地等场所电场强度 10kV/m 的控制限值要求；当 220kV 双回架空线路

经过居民区（不跨越）时，同塔双回同相序线路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12m、双回逆相序

架设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9m，线路下方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②当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位于非居民区，按照《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

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非居民区导线最小对地高度为 6m 时，线路下方的

工频电场满足耕地等场所电场强度 10kV/m 的控制限值要求；当 220kV/110kV 混压四回

线路经过居民区，按照《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

居民区导线最小对地高度为 7m 时，线路下方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的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③当预测点距线路走廊中心投影位置距离相同时，架空线路下方的工频电场、工

频磁场随着净空距离的增大呈递减的趋势。根据以上的预测计算结果，结合

《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本工程 220kV 线

路跨越民房时，必须保证一定的净空高度。具体要求如下： 

 220kV 线路采用双回同相序架设，跨越平顶房屋时，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

度应不小于 12m，跨越尖顶房屋时，考虑尖顶房屋屋顶上方无人员活动，

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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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kV 线路采用双回逆相序架设，跨越平顶房屋时，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

度应不小于 9m，跨越尖顶房屋时，考虑尖顶房屋屋顶上方无人员活动，导

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跨越尖顶房屋时，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

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5m，跨越平顶房屋时，考虑平顶房屋屋顶上方有人员活动，导线对屋顶的

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④当预测点与导线间净空高度相同时，架空线路下方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随着预

测点距线路走廊中心投影位置距离的增大呈递减趋势。因此，本项目 220kV 线路经过

居民区时，在满足房屋屋顶与导线间相对垂直距离不小于净空距离值的前提下，线路两

侧的民房（不跨越）处也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

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3.2 架空线路类比分析 

按照类似本工程的电压等级、线路类型及使用条件等原则确定相应的类比工程。工

频电场和线路的运行电压有关，相同电压等级情况下产生的工频电场大致相同，工频磁

场与线路的运行负荷成正比，线路负荷越大，其产生的工频磁场也越大。 

（1）220kV 同塔双回线路 

为预测本工程 220kV 双回架空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选取徐州 220kV 岱艾

4W31/4W32 线作为双回类比线路。该线路电压等级、架设方式及导线截面积均与本工

程相同，因此选取 220kV 岱艾 4W31/4W32 线作为双回线路的类比线路是可行的。 

已运行的 220kV 岱艾 4W31/4W32 线的类比监测结果表明，220kV 岱艾 4W31/4W32

线周围距地面 1.5m 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21.6V/m~183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合成量）

为 0.094μT~0.696μT，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线路工频磁场监测最大值为 0.696μT，推算到设计输送功率情

况下，工频磁场约为监测条件下的 3.17 倍，即最大值为 2.206μT。因此，即使是在设计

最大输送功率情况下，线路运行时的工频磁场亦能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通过以上类比监测及理论计算可以预测，本项目 220kV 同塔双回架空线路投运后，

线路周围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亦均能满足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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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 

为预测本工程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选取无锡 220kV

斗景4565/4566线、110kV景瑰线/景南线混压四回线路作为类比线路，该线路电压等级、

架设方式与本工程相同，导线类型与本工程类似，因此选取 220kV 斗景 4565/4566 线、

110kV 景瑰线/景南线作为双回线路的类比线路是可行的。 

已运行的无锡 220kV 斗景 4565/4566 线、110kV 景瑰线/景南线的类比监测结果表

明， 220kV 斗景 4565/4566 线、 110kV 景瑰线 / 景南线周围工频电场强度为

9.4V/m~88.3V/m，工频磁感应强度（合成量）为 0.041μT~0.826μT，均符合《500kV 超

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工频电场 4000V/m

和工频磁场 100μT 的推荐限值要求。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线路工频磁场监测最大值为 0.826μT，推算到设计输送功率情

况下，工频磁场约为监测条件下的 5.56 倍，即最大值为 4.59μT。因此，即使是在设计

最大输送功率情况下，线路运行时的工频磁场亦能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通过以上类比监测及理论计算可以预测，本项目中 220kV/110kV 混压四回架设段

线路投运后，线路周围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亦均能满足环保要求。 

4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输电线路电磁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提高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双回路宜采用逆相序

架设方式等，以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2）220kV 同塔双回线路经过非居民区时，导线对地距离应不小于 6.5m，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经过非居民区时，导线对地距离应不小于 6m。 

（3）220kV 双回线路采用同相序架设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12m；

220kV 双回线路采用逆相序架设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9m；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对地高度不小于 7m。 

（4）线路路径应尽可能避开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线路必须跨越居民住宅等

环境敏感目标时，按本报告要求保持足够的净空高度，确保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

场、工频磁场满足相应的限值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220kV 线路采用双回同相序架设，跨越平顶房屋时，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

不小于 12m，跨越尖顶房屋时，考虑尖顶房屋屋顶上方无人员活动，导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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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220kV 线路采用双回逆相序架设，跨越平顶房屋时，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

不小于 9m，跨越尖顶房屋时，考虑尖顶房屋屋顶上方无人员活动，导线对屋

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6m。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跨越尖顶房屋时，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

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5m，

跨越平顶房屋时，考虑平顶房屋屋顶上方有人员活动，导线对屋顶的净空高度

应不小于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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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磁评价结论 

（1）项目概况 

建设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全长约 14.6km，其中混压四回设计双回架

设 2×3.5km（预留双回 110kV 线路通道），同塔双回架设 2×11.1km，导线采用

2×JL/G1A-400/35 钢芯铝绞线。 

（2）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所有测点测值均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表 1 中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公众曝露限值要求。 

（3）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通过理论预测和类比监测，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建成投运后，在满足本报告

提出的净空距离和线路架设高度要求的前提下，线路周围及沿线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可满足相关的标准限值。 

（4）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架空线路建设时线路采用提高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方

式，双回路宜采用逆相序架设方式等，以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线路路

径应尽可能避开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线路必须跨越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目标时，按

本报告要求保持足够的净空高度，确保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相应

的限值要求。 

（5）评价总结论 

综上所述，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在认真落实电磁环境保护措施后，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正常运行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满足相应评

价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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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泗阳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工程 

地理位置示意图 

 

泗阳 220kV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

工程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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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220kV 泗阳南至泗阳东线路路径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N
220kV 泗阳东变 

1 来安街道姜丰村民房 

220kV 泗阳南变 

2 贾庄村东郑组民房 

5 东安村 2 组民房 

4 东安小区居民楼 

10 道口村民房 

11 邱渡 1 组民房 

废黄河（泗阳县）重要湿地 

（二级管控区） 

京杭大运河（泗阳县）清水通

道维护区（二级管控区） 

图例 

监测点位 

220kV 同塔双回线路 

220kV/110kV 混压四回线路 

原环评路径 

3 贾庄村和西组民房 

6 东安村 1 组民房 

7 东安村 4 组民房 

8 东和平东林养殖场 

9 东湖平村 10 组民房 


